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

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  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华会计师事

务所”）对公司 2016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加

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。公司监事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审计

意见说明如下： 

     一、关于公司董事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

事项的说明 

    （一）我公司因破产重组，致使原有业务已剥离，只能利用保留

下来的大宗商品和农牧产品贸易来维持公司经营，在大宗商品采购业

务中大额资金的支付商家选用承兑汇票结算方式，降低资金的成本，

该结算方式是现行经济业务发生过程中一种最能加速企业流动资金

速度周转的方法，就保证程度而言，银行承兑汇票又对企业资金的兑

付增加了一道保险，我公司应收票据有大部分是银行承兑汇票，占票

据总额的 2/3。 

   （二）按审计要求，我公司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相应的采

购合同原件、银行承兑汇票原件、应收账款明细，应收票据盘点表等

资料。 

   （三）对于大额采购合同，为降低风险，合同中也约定了未能按

期执行合同约定，我公司有权按合同条款收取资金占用费，并已实际

收取。并且，所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已足额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



金，相关资料也如实提供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。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

该资金占用不予确认收入，让我公司与实际缴纳的税金一起在其他往

来科目核算，我公司多次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、塔城国税局沟通此业

务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坚持不确认收入，塔城国税局认为我公司适用

增值税政策准确（财税函 36 号文及附件）。此项事项调整，从我公司

账面中转出收入 40217225.83 元，已缴纳税金 505112.9 及附加税

60613.55 元。 

（4）2015 年 12 月 17 日，新亿股份对长期投资的股权进行公开

拍卖（公告编号：2015-158）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豁免手续

至 2016 年 1 月才办理完成。遵照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于 2016 年进行债务豁免处理。该笔债务的豁免是公司经营团队积极

努力，并获得债权人对公司良性发展的认可和支持下取得的，即增强

了公司的营运能力，也为广大投资者争取了利益。在这笔业务中公司

经营团队勤勉尽责，合规操作。 

此两项收入的调整导致我公司由当年盈利，转至当年亏损。 

（五）就新疆证监局的立案调查，公司多次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

和汇报，积极阐述我们的观点，提供相关证据资料。我们有信心可以

妥善解决，2016年上半年，按照塔城中院作出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【2015】

塔城民破字（第 1-11 号）执行《重整计划》，在管理人的组织下，在

公司的配合下，公司重整计划实质上已经完成。为了改善公司经营管

理，提高盈利能力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业务模式，公司管理层

和控股股东开始积极寻找和遴选优质资产，并积极开展项目前期的尽

职调查工作以及商务谈判，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。但由于 2016 年



6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6）

新民监字第 6 号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

件通知书》，公司重整工作从法律层面上出现了不确定性，给公司经

营管理带来重大不利影响。一是股票无法复牌，截止目前，股票以及

连续停牌长达一年五个月，是上交所目前停牌最长的公司。二是由于

极少数对《重整计划》不服的投资者向新疆自治区高院申请再审，并

采取了一些不理智行为，公司管理层疲于应对；同时，对公司的声誉

造成了不良影响。三是一些优质资产方，考虑到公司股票停牌及公司

面临的多重压力，暂停了商业谈判，并对业务合作采取了冷淡处理。 

     且著名的法学家李曙光教授专门就新亿破产重整案件所涉法律

问题，作出过《专项法律事项论证》，证券权威媒体也发表过著名法

学家的专题文章，均认为重整方案合法合理。 

 （6）为了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，增强盈利能力，充分利用公司

保留的农业和大宗商品贸易业务，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。已在 2016

年 8 月 16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-新疆万源汇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，未来

公司将依托新疆区域的政策，发挥平台优势，拓展公司业务空间。 

下一步，公司将尽最大努力推动公司股票尽快复牌，在此基础上，

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将继续积极遴选优质资产，争取尽快将具备较强

盈利能力及成长性的优质资产注入公司，适时注入关联方或第三方的

现代农业、大健康、物联网和矿业等各类型优质资产，通过多种方式

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。 

 二、监事会的意见 

公司监事会原则上同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，认可并支持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的专



项说明，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落实相关应对措施，特别是加强与相关

部门沟通，争取自治区高院对重整再审立案审查，尽快依法做出有效

裁决，同时积极申请股票复牌交易，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增强持续经营能力。我公司有信心在新疆证监局的支持和监管下，依

法合规经营，保障新亿股份健康稳健发展，打造新疆经济发展的一张

新名片！ 

 

 

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2017年 4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
